武汉市工程咨询机构星级评定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投资发展环境，全面落实《武汉市流程优化方案》，对工程咨询机构服务实行星级管理，制订本办法。

一、评定范围

自2011年起，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登记、在武汉市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中提供服务的工程咨询机构，应向武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发改委）备案，并接受星级评定。市发改委委托市工程咨询协会进行星级评定管理与登记（见附件1、2）。

评定对象范围按照单位自愿向市发改委申报，对不愿参加申报的工程咨询机构，视为自动放弃参评资格。

二、评定方法、评定标准及考核指标
（一）评定方法 

    工程咨询机构星级评定采取定量与定性、年终评定与日常检查记录、考核与测评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各区发改部门每季度汇总本区各咨询机构的动态情况，报市发改委综合，由市工商局汇总公告。市发改委委托市工程咨询协会在每年四季度末对工程咨询机构的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一次汇总评定，评定结果于次年的3月1日前在武汉企业信用网上予以公告。星级评定结果有效期至下一星级评定年度。

对存在不良执业问题的工程咨询机构，按照星级评定标准和考评办法及时降低其评定等级。

新成立的工程咨询机构暂不进行星级评定，待执业期满一年后再纳入申报评定范围。 

   （二）评定标准及考核指标 

     1.评定标准 

     工程咨询机构星级评定标准采用百分制，其中，项目单位评议占60%，行业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管考核占40%。

考核总得分达到60分以上（含，下同）的，考核结果为合格，方可参与星级评定，低于60分的为不合格，不能评定星级。星级等级按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标准依次划分，五星级为最高级别，星级高低表示咨询机构在行业内的社会诚信、服务水平、执业能力、服务绩效等方面所达到的不同标准。

2.考核指标 

详见《武汉市工程咨询机构星级服务评定表》（见附件5）。

三、评定结果运用

（一）每一次评定结果将在市发改委及市企业信用网等媒体进行公告。 

     （二）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家独资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委托工程咨询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应要求咨询机构提供星级评定等级证明。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使用星级较高的工程咨询机构。政府投资项目选择工程咨询机构时，不得选择三星级及以下的中介机构。 

（三）市行政服务中心在设立中介服务窗口时，将会优先选择星级较高的工程咨询机构进入行政服务大厅。被评定为二星及以下的工程咨询机构，不得选入市、区级政务服务中心执业。
（四）对上一年度获得过国家、省、市级表彰的工程咨询机构，在次年度评定中可以给予加分计算。在年度中，经群众和行业主管部门综合评议为特别优秀的工程咨询机构，经市工程咨询协会审定，报市发改委审核后可提前晋升星级并予以公告。

四、监督管理

（一）对采取虚假申报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星级工程咨询机构认定的，将取消已评定的星级并及时抄告市工商局予以公告，该中介机构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参加星级工程咨询机构评定。 
（二）对已取得星级资格但受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或通报批评，或服务中造成较严重不良影响的工程咨询机构，我委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调查处理、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直接对其降低星级或取消其星级资格。 
   （三）加强工程咨询机构信用的分类管理，对有违法、违规行为且情节严重的，及时报工程咨询资质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直至吊销其资质证书、营业执照。 

   （四）工程咨询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在执业中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评星。 

      1.应申请而不主动申请星级评定的； 

      2.不按规定履行登记备案手续的； 

      3.在执业过程中，提供或者代替他人提供虚假资料的； 

      4.因违法经营，法定代表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或受到行政机关处罚的； 

      5.被列入重点警示名单的； 

      6.泄露委托人商业秘密的； 

      7.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或者证明文件的； 

      8.采取隐瞒、欺诈、胁迫、贿赂、串通等非法手段，损害委托人或者他人利益的； 

      9.索取、收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行贿、受贿或者其他财物，或者利用执业便利等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10.以分包、转包、挂靠、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和虚假承诺、超范围承揽业务或无故中止放弃中介服务的； 

      11.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